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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

关于评选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的通知
学院科室、各函授站（教学点）：
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每学年进行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的评选。为使评选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的工作规范、有序地进行，现将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条件：

1、优秀学员：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规章制度；尊敬老师，团结同学；面授期间，认真听课，平时努力自学，按时完成并即时寄交作业；全学年考试课程每门成绩在80分以上，考查课（含实验）良好以上。

2、优秀班干部：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规章制度；尊敬老师，热心班级工作，关心同学，办事认真负责，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；面授期间，认真听课，平时努力自学，按时完成并即时寄交作业；全学年考试课程每门成绩在70分以上，考查课（含实验）良好以上。

3、全学年未受过所在单位和学校的纪律处分。

4、优秀学员的名额控制在班级人数的10%左右，优秀班干部的名额控制在班级人数的2%左右，每学年评选一次。

二、评选时间

每年4月份申报，5月学院审批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、学生本人对照学生手册等有关规定向班主任提出书面申请。

2、班主任根据学生个人申请情况，提名本班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人选，经班级讨论，函授站（教学点）审核后，报送学院审批。

3、上报时，必须认真填报《浙江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优秀学员或优秀班干部推荐表》，一式两份。一份留成教学院，一份入学生个人档案。

4、学院审批后统一发文，并给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颁发荣誉证书。

附件：1、《浙江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优秀学员推荐表》

          2、《浙江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优秀班干部推荐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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